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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
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NATIONAL ELECTRONICS HOLDINGS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13）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National Electronics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
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
期業績。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595,819 646,547
銷貨成本 (497,129) (539,706)

  
毛利總額 98,690 106,841
其他收入 4 6,338 4,453
其他（虧損）╱收益 5 (1,459) 33,353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增加 11 37,465 3,062
重新計量先前持有合營公司權益
 之公平價值收益 143,158 －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15 3,608 34,942
銷售支出 (4,196) (3,854)
行政支出 (124,221) (72,470)
財務支出 6 (11,930) (9,699)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36,332 66,034

  
除稅前溢利 7 283,785 162,662
所得稅支出 8 (4,759) (6,224)

  
期內溢利 279,026 156,438

  
每股盈利 9
 基本 28.54仙 16.19仙

  

 攤薄 28.40仙 16.13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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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279,026 156,438

其他全面收入╱（支出）

 兌換海外業務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3,917) (442)

 重估物業之虧損 － (44,203)

 現金流量對沖之對沖工具公平價值收益 878 －
  

 期內其他全面支出 (3,039) (44,645)
  

期內之全面收入總額 275,987 111,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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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1 820,604 768,596

物業、機器及設備 256,252 256,346

預付租金 13,352 14,544

商譽 678 678

聯營公司權益 169,681 481,238

合營公司權益 － －

可供銷售投資 20,490 20,490

持至到期投資 11,571 11,722
  

1,292,628 1,553,614
  

流動資產

存貨 161,384 173,215

預付租金 323 323

持有作買賣之投資 4,098 4,098

未售出物業存貨 7,681 127,380

可供銷售發展中物業 1,113,835 78,820

應收票據 12 453 1,721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12 158,420 174,434

聯營公司欠款 70,013 173,904

合營公司欠款 15,999 125,500

可收回稅項 1,412 1,496

銀行結存及現金 760,869 282,850
  

2,294,487 1,14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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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客戶按金及應計費用 13 186,243 176,406

應付票據 13 133,945 128,448

應付聯營公司欠款 － 7

應付稅項 9,538 4,582

衍生財務工具 6,460 9,990

融資租約債務 2,986 2,003

銀行貸款 480,299 583,051
  

819,471 904,487
  

流動資產淨額 1,475,016 239,25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767,644 1,792,86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97,784 97,754

儲備 1,509,949 1,287,545
  

權益總額 1,607,733 1,385,299
  

非流動負債
長期服務金撥備 4,338 4,338

衍生財務工具 2,671 658

融資租約債務 4,310 2,555

銀行貸款 1,069,373 378,403

遞延稅項負債 79,219 21,615
  

1,159,911 407,569
  

2,767,644 1,792,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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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6之適用披露

規定，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依照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按公平價值計量之投資物業及若干財務工具則除

外。

 除下文所述者外，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之會計政策，

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時所跟從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以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本 財務工具：披露－財務資產之轉移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本「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本「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除非在某些情況下被推翻，否則

在計算遞延稅項時，假定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40號「投資物業」使用公平價值模型計量之投資物業

透過出售收回。

本集團使用公平價值模型計量其投資物業。由於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12號之修訂本，董事已審閱

本集團之投資物業組合，並總結本集團並非以長期出售隱含於投資物業之絕大部份經濟利益為目

的之業務模式持有投資物業，因此並無推翻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所載之假定。

由於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本，本集團無須就出售若干投資物業繳付任何所得稅，因此

並未就該等投資物業公平價值變動確認任何遞延稅項。過往，本集團根據本集團預期收回投資物

業賬面值之方式而確認投資物業公平價值變動之遞延稅項。



– 6 –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由於已追溯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12號之修訂本，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遞延稅項負

債減少約48,223,000港元，並於保留溢利及商譽確認相應調整。此外，應用修訂本已導致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所得稅支出分別減少約6,345,000

港元及增加約1,282,000港元，因此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之溢利分別增加約6,345,000港元及減少約1,282,000港元。

上述會計政策變動對本中期期間及上一個中期期間之業績之影響，按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項目呈

列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所得稅支出減少╱（增加）及期內溢利增加╱（減少） 6,345 (1,282)

  

上述會計政策變動對本集團於緊接之財政年度結束時，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之

影響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原先呈列） 調整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對資產淨值之影響：

 商譽減少 32,790 (32,112) 678

 遞延稅項負債減少 69,838 (48,223) 21,615

   

對權益淨額之影響：

 保留溢利增加 1,061,997 16,111 1,07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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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上述會計政策變動對本集團於比較期間期初時，即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之財務狀況之影響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一年

四月一日 四月一日

（原先呈列） 調整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對資產淨值之影響：

 遞延稅項負債減少 82,745 (53,782) 28,963

   

對權益淨額之影響：

 保留溢利增加 885,972 53,782 939,754

   

對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影響

對每股基本盈利之影響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對每股攤薄盈利之影響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調整前數字 27.89 16.32 27.75 16.26

關於以下項目之會計政策變動

 引致之調整：

 －應用與投資物業遞延稅

  項有關之香港會計準則

  第12號 0.65 (0.13) 0.65 (0.13)
    

調整後數字 28.54 16.19 28.40 16.13

    

除上文所述者外，在本中期期間應用香財務報告準則其他修訂本對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或本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載列之披露之呈報金額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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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以下分別為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劃分

之收益及業績分析：

 二零一二年

手錶製造

及錶肉貿易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酒店營運 綜合賬目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對外銷售 586,331 — 928 8,560 595,819

     

業績

分類業績 22,907 (26,590) 28,108 6,170 30,595

    

利息收入 2,258 

未分配其他收入 9,631 

未分配其他支出 (29,867) 

財務支出 (11,930)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3,608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36,332 

重新計量先前持有合營公司權益

 之公平價值收益 143,158

 

除稅前溢利 283,785

所得稅支出 (4,759) 

 

期內溢利 279,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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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續）

 二零一一年

手錶製造

及錶肉貿易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酒店營運 綜合賬目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對外銷售 644,049 － 2,498 － 646,547

     

業績

分類業績 25,499 (2,222) 2,743 － 26,020

    

利息收入 332

未分配其他收入 53,346

未分配其他支出 (8,313)

財務支出 (9,699)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34,942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66,034
 

除稅前溢利 162,662

所得稅支出 (6,224)
 

期內溢利 156,438

 

 分部業績指各分部所賺取╱虧損而未有攤分至中央行政成本、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及重新計量先

前持有合營公司權益之公平價值收益、應佔聯營公司業績、其他收入及財務支出之溢利。此乃為

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而向董事會申報之計量。

 地區資料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在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其他地區、北美洲及歐洲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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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續）

 下表按地區市場分析本集團之收益，當中並無劃分貨品╱服務之來源：

按地區市場劃分之收益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及中國 497,002 548,262

北美洲 14,438 17,407

歐洲 72,592 71,526

其他 11,787 9,352
  

595,819 646,547

  

(4) 其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2,258 332

持有至到期投資之利息收入 196 －

從聯營公司收取管理費用收入 － 974

從合營公司收取管理費用收入 1,094 1,136

雜項收入 2,790 2,011
  

6,338 4,453

  

(5) 其他（虧損）╱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購附屬公司產生之優惠價格收購收益 5,657 －

衍生財務工具公平價值變動之虧損 (775) (1,584)

匯兌虧損淨額 (6,341) (16,299)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 － 41,945

其他 － 9,291
  

(1,459) 33,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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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支出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

 銀行貸款及透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9,876 7,592

 －毋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4,843 2,655

 融資租約債務 184 154
  

借貸成本總額 14,903 10,401

減：撥作投資物業及待售發展中物業資本之款額 (2,973) (702)
  

11,930 9,699

  

(7) 除稅前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11,875 13,387

職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59,430 57,699

預付租金攤銷 163 160

確認作支出之存貨成本 418,572 529,793

有關土地及樓宇之營業租約之最低租約付款 3,374 2,751

存貨撇減 489 －

並計入：

租金收入總額 8,944 2,498

減：費用 (2,540) (182)
  

租金收入淨額 6,404 2,316

  

 有關員工宿舍之營業租約之最低租約付款達3,035,000港元（二零一一年：2,671,000港元），已計

入職員成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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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支出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稅項

香港利得稅 5,007 3,516

遞延稅項（抵免）╱支出 (248) 2,708
  

4,759 6,224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一一

年：16.5%）撥備。

(9)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根據以下數據計算得出：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及每股攤薄盈利之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 279,026 156,438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77,657,265 966,494,917

具攤薄性之潛在普通股之影響－購股權 4,889,173 3,478,816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82,546,438 969,973,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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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確認為分派之股息二零一二年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3.5港仙

 （二零一一年：4.0港仙）及特別現金股息每股普通股2.0港仙

 （二零一一年：無） 53,781 38,578

  

於報告期結束後，董事建議向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名列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東派發中期股

息每股0.5港仙（二零一一年：每股0.5港仙）。

(11) 投資物業

千港元

公平價值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1,201,272

增加 19,171

於損益內確認之公平價值增加 47,274

轉撥自物業、機器及設備 (120,000)

收購附屬公司時購入 305,000

出售附屬公司 (685,309)

匯兌調整 1,188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768,596

增加 14,543

於損益內確認之公平價值增加 37,465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820,604

 

 本集團根據營業租約持有以賺取租金或作資本增值目的之所有物業權益乃採用公平價值模式計

量，並分類及入賬列作投資物業。

 本集團位於香港及中國之投資物業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之公平價值乃分別根據獨立合資格專

業估值師戴德梁行有限公司、第一太平戴維斯估值及專業顧問有限公司及萊坊測計師行有限公司

分別於同日進行之估值達致，該等估值師與本集團概無關連。戴德梁行有限公司、第一太平戴維

斯估值及專業顧問有限公司及萊坊測計師行有限公司為香港測量師學會之會員，兩者於評估相關

地區同類物業價值方面均具相關資歷及近期經驗。該估值乃經參考相同地點及狀況下同類物業之

近期交易價之市場憑證後達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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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票據、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附帶全面追索權之應收票據約453,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721,000港元），有關賬

齡為30日內。

 本集團之政策為向其貿易客戶提供平均長達30至60日不等之賒賬期。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包括扣除呆賬撥備後之應收賬款約 58,175,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58,607,000港元），有關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51,877 50,657

31至90日 3,605 5,445

91至180日 1,781 1,441

180日以上 912 1,064
  

58,175 58,607

  

(13) 應付票據、應付賬款、客戶按金及應計費用

 應付票據、應付賬款、客戶按金及應計費用包括應付賬款約 168,699,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169,630,000港元），有關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104,695 105,991

31至90日 50,054 50,394

91至180日 5,657 7,055

180日以上 8,293 6,190
  

168,699 169,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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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收購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本集團收購投資控股公司Tania Investments Holdings Limited（「Tania」）之已
發行股本50%。Tania擁有Tania Development Limited之全部股權，該公司從事物業發展。

已轉讓代價： 千港元

已付現金 250,000

減：轉移股東貸款 (112,500)
 

137,500

 
於收購日期收購之資產及確認之負債如下： 千港元

發展中物業 900,000

按金 60

銀行結存 59

應計項目及應付利息 (821)

股東欠款 (224,999)

衍生財務負債 (3,549)

銀行貸款 (326,582)

遞延稅項負債 (57,853)
 

286,315

 

收購產生之優惠價格收購收益： 千港元

已轉讓代價 137,500

加：先前持有之Tania 50%權益之公平價值 143,158

減：收購可識別資產淨值之公平價值 (286,315)
 

收購產生之優惠價格收購收益 (5,657)

 

收購之現金流出額： 千港元

已付現金 250,000

減：收購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 (59)
 

249,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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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收購附屬公司（續）

收購對本集團業績之影響

中期溢利包括約 0港元來自Tania及其附屬公司。期內收益包括約 0港元與Tania及其附屬公司有
關。

倘收購Tania已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進行，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益

應約為 595,819,000港元，而期內溢利應約為 278,919,000港元。備考資料僅供說明用途，未必預

示收購倘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完成，本集團實際上應已達到之收益及業績，亦不擬用作未來業

績之預測。

(15)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本集團出售附屬公司Camy S.A.之100%股權，代價約為4,226,000港元。

 Camy S.A.於出售日期之資產淨值如下：

已收代價： 千港元

已收現金 4,226

 

失去控制權之資產及負債分析： 千港元

銀行結存及現金 143

應計費用 (25)
 

出售資產淨值 118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千港元

已收代價 4,226

出售成本 (500)

出售資產淨值 (118)
 

出售收益 3,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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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續）

出售引致之現金流入淨額： 千港元

現金代價 4,226

減：出售銀行結存及現金 (143)
 

4,083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Camy S.A.對本集團期內之營業額、經營業績或現金流並

無重大貢獻。

(16) 或然負債及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或然負債：

就聯營公司之銀行融資給予銀行之擔保 90,000 90,000

其他擔保 621 621
  

90,621 90,621

  

擔保之公平價值並不重大，因此董事認為無須就財務擔保作出撥備。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承擔：

已訂約但未撥備：

 興建物業 61,620 1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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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重大關聯方交易

期內，本集團已訂立以下重大關聯方交易：

(1) 與聯營公司之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交易性質

本集團收取之物業管理費用收入 544 －

本集團收取之管理費用收入 － 974

  

(2) 與合營公司之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交易性質

本集團收取之管理費用收入 1,094 1,136

  

(3) 本集團與關聯方之結餘載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4) 期內有關短期福利、離職後福利及以股份為基礎之支付之董事酬金約為17,914,000港元（二零

一一年：13,18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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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決議宣派中期股息每股0.5港仙（二零一一年：每股 0.5港仙）。

業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為595,819,000港元，而去年同

期為646,547,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純利為279,026,000港

元，而二零一一年同期為156,438,000港元。

回顧期內，全球經濟疲弱，本集團手錶製造及手錶配件貿易分部之營業額略為減

少。雖然勞工及原料成本持續上漲，本集團卻能夠維持該分部之利潤率不變。

二零一二年五月八日，僑亮有限公司（本集團擁有其全部已發行股本之 20%）與中國

農業銀行訂立協議，出售位於干諾道中50號之辦公室大廈，代價為4,880,000,000港

元。交易已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一日完成。

同月，本集團與 JP Morgan Asset Management所管理之房地產基金合營之精品酒店

Twenty One Whitfield推出招租，市場反應及租賃意向理想。

二零一二年八月九日，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與 J.P. Morgan Asset Management所管

理之房地產基金之全資附屬公司訂立協議，收購其持有之Tania Investments Holdings 

Limited 50%股權，Tania Investments Holdings Limited間接擁有位於香港大潭道 45

號之住宅物業。交易已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完成。

本集團擁有由Andrée Putman設計之精品酒店The Putman，期內維持高入住率，租賃

意向仍然強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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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歐洲聯盟內政治經濟形勢不穩，美國面臨「財政懸崖」，全球繼續惶恐不安，消費需

求轉弱。現時之市場環境艱難預示日後情況更形艱困，本集團將繼續審慎經營其手

錶製造及手錶配件貿易分部。

二零一二年十月，本集團與 J.P. Morgan Asset Management所管理之房地產基金最

新之合營精品酒店 99 Bonham推出招租。99 Bonham由舉世知名之建築師Antonio 

Citterio Patricia Viel & Partners設計。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本集團完成收購香港黃麻角道 88號富豪海灣C36號屋，

作長期投資用途。

本集團全資擁有位於大潭道45號之住宅發展項目，，預期地盤平整工程於二零一二年

年底竣工，其後將展開地基工程。

本集團全資擁有位於皇后大道中 194至196號之精品酒店發展項目，樓宇上蓋建築工

程將於二零一三年第一季結束時竣工。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借貸總額約為1,550,000,000港元。本集團之借

貸償還期為26年，其中 480,000,000港元須於一年內償還，811,000,000港元須於二

至五年內償還及259,000,000港元須於五年後償還。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之資本負債比率為 0.67（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0.27），乃按本集團之長期銀行借貸約 1,070,000,000港元與股東資金約 1,607,000,000

港元計算得出。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結存總額及現金約為 761,000,000港元（二

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283,000,000港元）。

一如上個期間，本集團擁有合理水平之現金資源及備用信貸額，提供足夠之流動資

金以應付其承諾及營運資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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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續）

庫務政策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借貸中，77%為港元，9%為美元，9%為日圓

及5%為加元。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結存及現金中，86%為港元，3%為美元，

3%為日圓，6%為人民幣及2%為其他。

本集團所有借貸均為浮息借貸。本集團將審慎監察其外滙及利率風險，並在有需要

時使用遠期合約及利率掉期等財務工具。

未來重大投資計劃

本集團目前並無其他重大投資計劃。所有投資（如有）均會以銀行借貸及本集團之內

部資源支付。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約 2,059,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1,092,000,000港元）之若干物業已作為本集團銀行融資之抵押。

僱員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中國及其他海外國家共約有1,400名僱

員。期內之職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59,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58,000,000港元）。

薪酬乃參考市場水平及有關員工之資歷釐定。薪金每年予以檢討，並視乎個人表現

及本集團之盈利能力酌情發放花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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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贖回

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遵循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附錄14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其成員包括孫秉樞博士 (M.B.E., J.P.)、陳則杖先生及陳國

偉先生，全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已經與管理層檢討過本集團採納之會計

原則及實務守則，亦曾討論核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項。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

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用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本公司已特別向全體董事查詢，彼等確認於回顧期內彼等已遵守標準守則

所載規定標準。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包括首尾兩日）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期內將不會登記任何股份過戶事宜。為合資格獲發中期股

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

交往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及過戶辦事處卓佳標準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

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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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中期報告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16所規定之一切適用資料之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刊登在聯交所之網站 (http://www.hkex.com.hk)及

本公司之網站 (http://www.irasia.com/listco/hk/national/index.htm)。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李源清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李源清先生、李本智先生、李源鉅先生、李源初先生及衛光遠先生，非執

行董事為李源如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孫秉樞博士 (M.B.E., J.P.)、陳則杖先生及陳國偉先生。


